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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通过

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原材料等，可以发挥零部件企业专业化、规模化优势，

有利于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本次关联交易调整事项已提交公司七届三十三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交的关联交易调整事项进行认真审阅和评估后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调整事项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 年 1-6 月关

联交易发生额 

原 2021 年预

计金额 

计划调整金

额 

调整后 2021

年预计金额 

安徽康明斯动力

有限公司 
采购 发动机 98,854.70 150,000.00 40,000.00 190,000.00 

合肥兴业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 
采购 

原材料、

包装材料 
8,189.24 9,000.00 7,000.00 16,000.00 

由于产品结构调整，2021 年公司对安徽康明斯动力有限公司、合肥兴业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采购金额预计将超过年初预计金额，因此本次对上述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调整。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名称：安徽康明斯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明斯动力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项兴初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云谷路1218号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测试、制造、组装、推广、销售、分销和进出口柴

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相关的售后零部件和售后服务；厂房和设备的租赁；

销售发动机润滑油（不含危险化学品）、冷却液、车用尿素、密封胶。 

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末总资产168,980.59万元，净资产48,149.39万元；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2,528.80万元，实现净利润1,524.07万元。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股50%；CUMMINS SALES AND SERVICE SINGAPORE PTE. LTD.

持股50%。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长项兴初兼任康明斯动力公司董事长。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康明斯动力公司与本公司为关联方。 

2、关联公司名称：合肥兴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兴业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雁飞 

注册资本：7,5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东流路176 号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五金交电、钢材、机械设

备、电器设备、百货、建筑材料、农副产品、汽车配件加工、销售；铁木加工；

房屋维修；室内外装饰；废旧物资处理及收购（危险品除外）；保洁服务；物业

管理；蔬菜种植及销售、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水产养殖及销售、农产品加工及

销售；包装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住宿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末总资产24,193.93万元，净资产13,685.17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4,408.40万元，实现净利润602.68万元。 

主要股东：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条第二款的规定，合肥兴业公司

2020年1-9月控股股东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因此合肥兴业公司与本公司为关联方。 

三、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 

生产协作主体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若无市场价格参考，则根据产品特性，

以成本加合理利润定价；  

结算方式：由本协议双方按月结算；也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双方在

签订具体购销合同时，根据产品特性和各自的结算政策进行具体约定；  

协议生效时间：协议自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之日止； 

争议解决：协议未尽事宜，由交易双方协商补充；协议履行中如有争议，双

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业务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的关联交易主要基于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同时可以利用汽车

零部件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化配置。本次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独立性亦未受到影响，

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8日 


